附件1
玉溪市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草案）

（送审稿）
第一条【立法目的及依据】 为了加强泉域水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改善泉域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地下水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泉域水资源的保护、管理、利用、监督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泉域水资源保护涉及饮用水水源地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第三条【基本原则】 泉域水资源保护应当遵循保护优先、集约利用、合理开发、系统治理的原则。

第四条【政府职责】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泉域水资源保护和管理工作的领导，加大保护投入。

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泉域水资源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泉域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泉域地热水、矿泉水等矿产资源属性实施监督管理。
发展改革、财政、公安、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应急管理、林草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泉域水资源保护相关工作。
第五条【乡（镇）、村职责】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本辖区内泉域水资源的保护管理和监督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有关部门做好泉域水资源保护工作，鼓励通过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方式，组织和引导村（居）民参与泉域水资源保护。

第六条【社会参与】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泉域水资源保护和节约用水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参与泉域水资源保护的意识。

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泉域水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

第七条【泉域保护名录】 本市实行泉域保护名录制度。

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文化和旅游等有关部门，将具有重要饮用水、生态、矿产资源、历史文化价值的泉域纳入保护名录，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泉域保护名录实行动态管理，确需调整的，按照原程序进行调整。

第八条【保护范围】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应当会同水利、自然资源、文化和旅游等有关部门，结合泉域保护现状和不同功能特点，因地制宜确定泉域保护范围，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并设立保护标志和提示标识。

第九条【责任人制度】 泉域水资源日常保护管理实行责任人制度，责任人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位于风景名胜区、公园内的，由风景名胜区或者公园的管理机构负责；

（二）位于单位或者个人用地范围内的，由用地单位或者个人负责；

（三）位于村（居）民用地范围内的，由村（居）民委员会或者村（居）民小组负责。

按照前款规定无法确定责任人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确定责任人。 
第十条 【日常管理职责】 泉域水资源日常保护管理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加强宣传教育，开展定期巡查；
（二）保持泉池、泉渠清洁卫生，泉池周边环境良好； 

（三）发现违法行为及时制止，并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
第十一条【水量、水质监测】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泉域水资源水位、水量的动态监测工作，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做好泉域水资源水质动态监测工作。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保护泉域水资源监测设施，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监测工作。

第十二条【污染防治】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泉域周边环境、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防止垃圾、污水、畜禽粪污、农业废弃物等污染泉域水资源。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林草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水土保持、水源涵养林、湿地和草地的保护和建设，促进泉域生态自然修复。

第十三条【开发利用原则】泉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行泉域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优先利用地表水，优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兼顾农业、工业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
第十四条【地热水资源开发利用】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合理布局泉域产业资源，统筹开发利用地热水，培育多业态融合的地热水体系，支持在医疗康养、文化旅游等方面综合利用地热水资源。

第十五条【保护利用】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泉水自然、历史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保护和研究，探索泉域自然、历史文化遗产开发利用途径。

对已经干涸但具有重要生态和历史文化价值的泉域，具备条件的，应当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恢复。

在工程建设、资源开发及其他生产生活中新发现的泉水出露点，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立即停止可能影响出露点的作业，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妥善保护现场，并立即向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取用、污染、填埋、损毁出露点或破坏其周边生态环境。

 第十六条【禁止行为】 泉域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新建、改建、扩建与泉域水资源保护无关的建设项目；

（二）擅自挖泉、截流、引水、开采地下水；

（三）倾倒、排放、堆放工业废渣、垃圾和其他废弃物；

（四）倾倒、排放生活污水、养殖废水；

（五）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保护标志和提示标识；

（六）擅自从事餐饮服务、畜禽水产养殖等经营活动；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七条【劝阻举报】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泉域水资源的义务，有权对污染、破坏泉域水资源的行为进行劝阻、举报。
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健全监督举报制度，及时受理并查处污染、破坏泉域水资源的违法行为。

村（居）民委员会、村（居）民小组可以依据本条例和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对妨害泉域水资源保护的行为给予批评教育。
第十八条【法律责任】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在泉域内擅自挖泉、截流、引水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保护标志和提示标识的，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恢复原状，可以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第十九条【法律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条【施行日期】 本条例自×年×月×日起施行。


